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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福利事務委員會、第五屆立法會內務

委員會轄下成立的扶貧小組委員會，以及財務委員會就低收入

在職家庭津貼 ("低津 ")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根據政府當局的貧窮數據分析，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 ("綜援 ")的在職貧窮家庭，雖已努力工作，自力更生，但由
於在職成員數目少，並要撫養較多兒童，所以他們所面對的貧

窮風險較高。這些家庭的在職成員多從事較低技術行業。行政

長官在 2014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建議推出低津，目的是為
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在職家庭 (特別是有兒童的家庭 )減輕財
政負擔，並且鼓勵自力更生和促進向上流動。  
 
3.  低津計劃自2016年5月起實施。在低津下，基本津貼會以
家庭為單位發放，並與就業及工時掛鈎，藉以鼓勵自力更生。

領取低津的家庭的每名合資格兒童 1，可獲發每月800元的額外兒
童津貼。低津將設有入息和資產審查。如果家庭收入處於家庭

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一半或以下，而申請人在職並符合工作時

數要求，該家庭將視乎工時分級，每月可獲全額基本津貼600元
或高額津貼 1,000元。每月收入高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1 據政府當局表示，合資格兒童須為 15歲以下，或年齡介乎 15至 21歲並正接受全
日制教育 (專上教育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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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但不高於 60%的合資格低收入在職家庭，可領取半額基本津
貼和半額兒童津貼，以達致防貧效果。工作時數要求採用兩級

制，第一級的範圍是每月 144小時至 192小時以下，第二級則定
於每月192小時或以上。如低津申請人為單親父母，他們的兩級
工時要求則分別為每月 36小時 (可領取基本津貼 )及每月 72小時
(可領取高額津貼 )。  
 
4.  據政府當局表示，截至2017年3月10日，低津計劃共收到
逾 6萬 宗 申 請 ， 當 中 已 批 核 超 過 5萬 宗 申 請 ， 涉 及 款 額 逾
5億7,900萬元。受惠人數約112 000人，當中約 49 000名為兒童或
青少年。政府當局決定由2016年12月6日起取消離港限制，即移
除低津申請家庭成員在每段為期 6個月的申領期內不可離港超
過 30日的規定。低津計劃整體政策檢討將會在 2017年年中進
行，屆時會全面地考慮公眾及關注團體就低津計劃提出的不同

意見。  
 
 
議員的商議工作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津貼水平及涵蓋範圍  
 
5.  部分議員認為，在低津下，有需要的家庭應獲發較高金
額的基本津貼或特別津貼，令其家庭收入可獲補貼至超逾家庭

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從而減少貧窮線以下的住戶數

目。政府當局解釋，貧窮線並非扶貧線，而是有助制訂政策的

測量工具。低津的設計旨在援助有需要的低收入在職家庭，包

括收入低於或稍高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一半的低收入家

庭。低津以鼓勵就業、推動自力更生及協助紓緩跨代貧窮為目

的。  
 
6.  部分議員認為，有長者、長期病患者或殘疾成員，以及
成員並無領取傷殘津貼、高齡津貼或長者生活津貼的低收入在

職家庭，亦應納入低津計劃的涵蓋範圍。另有議員對低津的設

計有所懷疑，因其既沒有涵蓋低收入單身人士，亦沒有特別顧

及長期病患者的全職照顧者。如果低津不能惠及這些人士，扶

貧委員會轄下的關愛基金便應向他們提供所需的援助。  
 
7.  政府當局表示，低津的重點，是在長遠而言協助紓緩跨
代貧窮和促進向上流動，有關津貼會以家庭為單位發放予有需

要人士。為協助有需要的長者，政府當局已推行各項社會保障

措施 (例如長者生活津貼 )，而扶貧委員會已於2015年12月就退休
保障展開公眾諮詢。與此同時，當局已推行多項關愛基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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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有需要人士。政府當局亦已檢討傷殘津貼的申領資格，並

會推行措施優化現行傷殘津貼的醫療評估安排。至於對單身人

士的援助，政府當局認為，隨着政府推出法定最低工資，加上

勞工市場日見復甦，以及當局就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交津 ")計劃
推出優化措施，全職工作單身人士的收入應不會過低。  
 
8.  部分議員認為，年齡介乎15至21歲並無就學的有需要青
少年，亦應符合資格申領低津下的兒童津貼；至於將被視為單

親父母的申請人，其子女的年齡限制應予檢討。政府當局解釋，

向年齡介乎 15歲至 21歲沒有就學或就業的青少年發放兒童津
貼，會與低津促進青少年向上流動的目的不一致。  
 
9.  部分議員認為，不容許低津住戶受惠於以家庭為單位申
領的交津，並不合理。政府當局表示，扶貧委員會曾詳細討論

低津與交津之間的關係，並認為容許低津住戶成員 (低津申請人
除外 )申領或繼續受惠於以個人為單位申領的交津，是一項恰當
的安排。低津住戶第二名外出工作的成員亦可繼續受惠於以個

人為單位申領的交津。  
 
工作時數要求  
 
10.  部分議員關注到，有些低收入家庭、兼職工人、散工、
單親家長及有殘疾成員的家庭可能難以符合低津下高額津貼的

工時要求。這些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放寬這些家庭的工時要求。

另有議員認為，低津應發放予有需要人士，不論其工作時數多

寡，因為許多基層人士基於不受其控制的原因而就業不足，有

些長者則因健康狀況而只能每天工作數小時。另有議員認為，

有特殊需要兒童的低收入家庭很多均無法符合低津計劃的工時

要求，因為家長須留在家中照顧子女。他們呼籲政府當局盡早

放寬這些家庭在低津計劃的工時要求。  
 
11.  部分議員認為，鑒於每月工作72小時的僱員普遍視為連
續受僱，而大多數工人每月工作144小時，所以領取基本津貼和
高額津貼的工時門檻應分別降至每月72小時和每月144小時。另
有議員認為，當局應在 144小時與 192小時之間增設一層工作時
數要求。他們亦建議，對於長者或殘疾家庭成員的照顧者，當

局應訂立兩級工時要求，分別為每月 36小時和每月 72小時。部
分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就工時和津貼兩方面採用單一級別制度，

即把工時要求設定為每月144小時，津貼則設定為每月 1,000元，
以簡化低津的運作。另有議員察悉，部分來自低收入家庭的散

工未能符合低津計劃的工時要求。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在低津計

劃下增加一個級別的工時要求 (每月 72小時至 144小時 )，並向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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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此要求的家庭發放每月300元的津貼。這些議員又認為，住戶
津貼應發放予所有有合資格兒童 (註腳 1有所界定 )的低津住戶，
即使他們未能符合工時要求。  
 
12.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低津的基本原則是鼓勵通過就業自
力更生，因此應多勞多得。為此，高額津貼可作為投身就業的

誘因。經考慮收集所得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已把高額津貼的工

時要求由原先建議的每月 208小時降低至 192小時，此為政府當
局的底線。預計逾 60%的有意申請人可符合現時 192小時的要
求，以領取高額津貼。當局已為單親家庭訂立較低的工時要求，

並會向低津家庭每名合資格兒童發放兒童津貼。有意見認為，

當局應為殘疾人士訂立一個較低的工時要求，並應考慮分別為

居於私人房屋及公共房屋的低收入在職家庭訂立不同的津貼水

平。政府當局會在即將進行的低津計劃整體政策檢討中考慮此

項意見。  
 
13.  部分議員察悉，政府當局進行檢討前已取消低津計劃下
的離港限制；他們表示，工時要求亦應在檢討工作完成之前予

以調整。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鑒於低津計劃的政策目標是鼓

勵透過就業自力更生，工作時數及收入的要求是低津計劃的主

要準則；因此，若要更改這些準則，應予以審慎考慮，以免有

違低津計劃的政策目標。為此，政府當局會收集有關低津受助

人工作時數及收入的資料，並研究在他們獲發低津之前及之後

這些方面有何變化。鑒於此等資料在低津計劃推行一段合理時

間後會更具意義，政府當局認為低津計劃的檢討應在推行計劃

至少一年後才進行。政府當局在進行檢討時會考慮議員對低津

計劃的意見。  
 
14.  部分議員認為，核實工作時數並不可行。他們表示，自僱
或領取日薪的低津申請人未必能提供收入和工時的證明。政府

當局表示，對於這些申請人，自行申報收入和工時便足夠。  
 
15.  部分議員認為，第二名外出工作的家庭成員的工時亦應
計算在內，以配合政府有關性別觀點主流化和鼓勵家庭成員持

續就業的政策。政府當局表示，把家庭中所有外出工作成員的

總工時計算在內，可能會令部分成員在家庭達到低津的工時要

求後便不願工作更長時間。當局應在以低津扶助有需要的家庭

與維持工作誘因之間，取得適當平衡。鑒於低津以鼓勵就業和

推動自力更生為目的，工時門檻不應過低。考慮到許多低收入

在職人士的工作時間很長，當局因此發放較高的津貼金額，以

肯定他們的辛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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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部分議員認為，公眾/法定假期應按每日工作8小時的基
準算作所有申請人每月工作時數的一部分，不論他們是全職工

人、散工或自僱人士。這可避免他們的工時受公眾/法定假期日

數影響。另有議員進一步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工時要求中把

無薪病假計算在內。  
 
17.  據政府當局表示，假日/假期/缺勤期間受薪之休假，將

會在低津的資格審查中算作工時的一部分。當局會以申請人在

工作日的工作時數作為參考，考慮在審批低津工作時數時如何

計算申請人的有薪假日/假期/缺勤。當局會於稍後訂定有關的細

節安排。至於假日/假期/缺勤的處理方法，將須予以檢討。政府

當局認為，以每日工作 8小時為基準計算公眾 /法定假期的工作

時數並不可行，因其無法反映申請人實際的工作時數，有關工

時可有很大的差距。  
 
資產及入息審查  
 
18.  部分議員認為當局應撤銷低津的資產審查，但亦有議員
認為有必要進行資產審查。部分議員認為，若實行資產審查，

其機制應避免繁複。鑒於現正輪候編配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的
申請人在申請公屋時已通過資產審查，他們應獲豁免。政府當

局表示，為確保有限的公共資源用於最有需要的家庭身上，低

津將設有入息和資產審查，但門檻會較為寛鬆。  
 
19.  部分議員認為，長者生活津貼及在 "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
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下發放的津貼，均不應計入低津的入息
審查。政府當局表示，上述援助屬生活津貼，應計入低津的入

息審查。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實施  
 
20.  部分議員認為，鑒於低津計劃申請率偏低，政府當局應
檢討該計劃的申請資格及簡化申請程序。政府當局表示，儘管

低津計劃的檢討將於 2017年年中進行，政府當局已開始透過針
對低津住戶進行的問卷調查收集數據，例如現有低津受助人對

申請程序的意見、低津住戶工作時數的變化等。在即將進行的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中，將會詢問該等可能符合資格但沒有申領

低津的住戶沒有申領低津的原因。為了簡化申請程序，在職家

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資助事務處 ")修訂了低津申請表。隨着申
請人在 2016年 11月展開的第二輪申請中更能掌握申請程序，低
津申請人提交的申請表的完整度有所提升。取消離港限制後，

申請表已予進一步簡化，新版本的申請表將於 2017年 1月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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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1.  部分議員認為，為協助少數族裔人士申領低津，當局應

加強宣傳低津計劃。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支援服務中
心 ")應協助少數族裔人士填寫低津申請表。鑒於支援服務中心由
政府當局資助，當局應制訂政策，規定支援服務中心須協助低

津申請人填寫申請表。政府當局可考慮支付行政費予支援服務

中心，以進行有關工作。  
 
22.  據政府當局表示，為方便少數族裔申請者了解低津計劃

及申請詳情，資助事務處已將宣傳小冊子和海報翻譯成6種少數
族裔語言 (即印地語、烏爾都語、尼泊爾語、印尼語、菲律賓語
及泰語 )，並透過少數族裔語言的電台廣播節目作出宣傳，以及
於少數族裔的報章刊登低津廣告。應部分少數族裔團體的邀

請，當局曾落區為少數族裔群體舉辦低津計劃簡介會，並在會

上提供有關如何填寫低津申請表的資料，部分簡介會在辦公時

間後或在周末舉行。資助事務處已將申請表的參考樣本翻譯成

6種少數族裔語言，讓少數族裔申請家庭在填寫申請表格時作參
考。資助事務處亦不時出席為少數族裔人士舉辦的低津申請表

格填寫諮詢會。自2017年1月起，資助事務處委託了一些非政府
機構，協助新的低津申請人填寫申請表。  
 
 
相關文件  
 
23.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
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7年6月6日  



附錄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4年1月 23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4年1月 29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4年5月 12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4年5月 27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4年10月28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15年1月 16日  
(項目2) 

議程  
會議紀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5年1月 29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5年3月 23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5年10月20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5年12月22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扶貧小組委員會  2016年5月 20日* 扶貧小組委員會報

告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4012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4012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4012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4012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405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405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4052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4052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4102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4102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agenda/fc20150116.htm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minutes/fc20150116a.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5012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5012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5032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5032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510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510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agenda/hs5120151222.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sub_com/hs51/minutes/hs51201512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60520cb2-152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60520cb2-1529-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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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7年1月 9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7年1月 26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7年3月 13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財務委員會  2017年4月 7日  政府當局對委員就

審核 2017-2018年度
開支預算所提書面

質詢的答覆第 2295
至2296頁  
 

 
* 發出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7年6月6日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7010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7010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70126.ht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7031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lwb-ww-c.pdf

